关于开展教职工身心健康状况调研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工会、各直属高校工会：
为深入了解教职工身心健康状况，全面掌握学校工会开展教职工身心健康服务工作情况，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教职工身心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教职工身心健康工作现状调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研对象
    全省大中小学教师、管理人员、心理健康专任教师。
二、调研时间
2020年11月
三、调研内容
1.了解所在学校教师身心健康的基本情况；
2.了解所在学校管理部门与身心支持部门采取教师身心健康介入的政策与措施；
3.了解所在学校教师身心问题的发生规律、原因及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4.学校身心健康教育师资状况，包括学校专兼职老师的配备、专业背景、受训等情况。
5.学校和工会组织针对教职工身心健康教育运行机制，包括学校的机构设置、身心咨询中心建设、组织管理等情况。
6.学校工会开展教职工身心健康教育服务状况，包括身心健康教育工作的途径与方法疫情期间学校身心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等情况。
7.意见与建议。
四、调研形式
[bookmark: _GoBack]本次调研采取座谈、访谈和网上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打开下列网址或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填写提交即可。
https://www.wjx.cn/jq/92470857.aspx
[image: C:\Users\pannyl\AppData\Local\Temp\WeChat Files\0f3771961cdddd018fabdf1c5e2311c.jpg]
五、调研组织工作要求
1.请各设区市教育工会、直属高校工会要高度重视此次调研工作，确定相关人员专门负责，具体落实调研工作，协助调研组按期完成调研任务。
2.问卷调查须组织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心理健康专任教师等三类人员进行网上填写。各设区市教育工会分别选择有代表性的高校、中学、小学、幼儿园各3至5所（须包含农村学校），组织教职工参与填写，参与人数不得低于本校教职工总人数的5％。省教科工会直属高校工会均按要求组织教职工分类填写。
3.各单位问卷调查须于11月22日前完成，座谈调研时间另行通知。
省教育科技工会联系人：孙剑    电话：025—8353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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